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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金融科技的 2022 — 金融消保年度大考 

作者：权威丨朱俊丨李珣丨李云洲丨李路路 

引言 

此刻，正是寒冬。 

注定无法定义的 2022 年，春天与初夏无奈为疫情留白，而后者又在此时此刻，以最肆意的方式铺陈

开去。阵痛，如你所见。 

俄乌战争延绵三百天，大国博弈逐渐进入白热，科技封锁、贸易制裁和数安监管不断升级。逆全球

化，大势依然。 

金融科技领域，“整改”与“合规”依然是绝对主线，但伴随着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服务新市民”、

“输血小微”、“助力双碳”等新思路的引入，也仍然持续性地为行业注入活力。危中有机，我们始终相

信，并满怀乐观。 

相较过往难有尽头的守望，此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转变与苦痛都必然有其意义。在 2022 即将与我们

作别之际，我们希望和您一起聊聊金融科技过去的这一年。希望冬夜过后，就是晨露与光芒。 

如果说 2021 年是金融监管的“个保年”，那么 2022 年则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消保年”。在这一年中，

监管将金融消保工作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从完善立法、加强整改、压降投诉等各个方面强化金融消保

监管。对于金融科技行业而言，消保问题更是首当其冲，早在 2021 年 4 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约谈 13 家网络平台企业时，“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即成为金融管理部门提出

的七大突出问题之一，随着 2022 年金融消保工作的全面推进与落实，整个行业特别是头部网络平台企业都

面临着切实、持续的监管压力。 

在本篇中，我们将与您一起聊聊监管、聊聊市场、聊聊未来，一同回顾 2022 年的金融消保“年度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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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监管 

（一） 全年：银保监会金融消保监管框架完善构建，年初立法计划已有阶段性成果 

1.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于年末正式落地 

2022 年 5 月 19 日，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

向社会征求意见，直至年末，《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正式落

地。该办法与《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银行保险机构

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法》等既有金融消保规则相衔接，共同构建起银保监会体系的金融消保监管

框架。从内容上，该办法明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公

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以专章形式规定了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建立的各项消保工作机

制，包括消保审查、信息披露、适当性管理、可回溯管理、个人信息保护、合作机构管控、投诉处理、

纠纷化解、内部培训、内部考核、内部审计等；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保护

措施。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作为直面金融消保具体规范的系统性规定，在落地后预

计可以起到类似人行条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关键作用，也将成为银保监

会消保执法的新抓手。 

2.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尚未出台，距正式落地仍有距离 

相较证监会体系下早已施行多年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体系下尚无统一、

系统的适当性管理规则，根据银保监会消保局官员于 2022 年 3 月份的讲话以及银保监会立法计划，今

年内银保监会原计划出台《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但实际连征求意见稿都尚未出台，

可以预见该办法距正式落地仍有距离。推测该办法制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主要技术难点在于，银保监会

监管下的金融产品实际差异颇大，如何就银行理财产品、存款产品（存款产品是否适用适当性管理要求

尚存疑问）、贷款产品和保险产品制定统一的适当性监管规则，需要着重考虑。 

（二） 全年：强化投诉处理、化解消费纠纷成为重点监管要求 

强化投诉处理、化解消费纠纷是金融消保监管执法的重点抓手，也是 2022 年监管最为关注的问题

之一。 

在立法层面上，2022 年 9 月 29 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切实履行消费投诉处理工作主体责任，强化投诉源头治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保

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行业稳定健康发展，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该通知从完善消费投诉处

理制度机制、进一步畅通消费投诉渠道、积极妥善处理消费投诉、积极运用调解机制化解消费纠纷、突

出消费投诉考核导向、强化责任追究和溯源整改以及加强消费投诉处理监管工作 6 个方面提出了 13 点

工作要求，进一步压实了金融机构的投诉处理责任。 

在执法层面上，2022 年内，银保监会多次发布关于部分银行保险机构违反《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

诉处理管理办法》的情况通报，对于相关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通报。此外，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投诉

处理不当的执法处罚力度亦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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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年：政治站位提升，金融消保要求融入各类金融监管规定 

2022 年，金融消保工作得到充分重视的另一体现，即是金融消保的政治站位得到了充分提升，年

内新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等面向金融消费者的监管规定中，均强调了金融消保的相关要求。 

具体而言，上述监管规定均设置了针对金融消保的专门章节/条款，部分监管规定甚至援引了不具

有直接上位法关系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作为制定

依据之一；从内容上，上述监管规定针对金融消保的规制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营销宣传、个人信

息保护等既有重点领域，并针对具体的业务类型，提出了针对性的监管要求。 

（四） 全年：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及信用信息保护监管持续强化 

1. 对齐《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要求，加强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力度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金融监管条线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力度也骤然提升，个人信息

保护成为新的金融消保执法重点领域。2022 年 8 月，银保监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

害个人信息权益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全面摸排相关机构自 2021 年以来与消费者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相关的经营行为和管理情况，对于银行保险业个保乱象进行整治。 

2. 强化征信信息使用合规管理，严厉打击违规处理信用信息行为 

2022 年，《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监管也开始着重强化征信信息使用合规管理，

严厉打击违规处理信用信息行为。2022 年 1 月，人行即开出了一张千万罚单，某银行因违反信用信息

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被中国人民银行罚款 1,000 余万元。后续关于各类金融机构违反信

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处罚，更是贯穿了 2022 年全年，体现了监管在执法层面的

严厉态度。 

二、看市场 

（一） 网络平台企业金融消保整改工作持续推进 

根据公开新闻报道，2021 年 4 月金融管理部门约谈 13 家网络平台企业，并提出了“强化金融消费

者保护机制，规范个人信息采集使用、营销宣传行为和格式文本合同，加强监督并规范与第三方机构的

金融业务合作等”的监管要求。随后，针对头部网络平台企业的金融消保整改工作开始推进。2022 年

3 月 2 日，银保监会主席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对蚂蚁集团等 14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涉及金

融业务的，人民银行牵头，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一起，从前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整改，总体进展的

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平台开展的金融业务，因为有一定的创新性，过去没有纳入我们的监管，现

在正在逐步纳入监管，有一个过程。” 

根据我们的观察，针对涉及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的金融消保整改要求，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 对于网络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消保监管趋向综合性，人行起到牵头作用，并可能将人行条线的金

融消保监管要求作一定程度的扩张解释，对于网络平台企业集团范围内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

都可能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人行条线的金融消保监管要求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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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管层面更加重视对于网络平台企业金融消保工作机制和组织架构建设方面的要求，即要求网络

平台企业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全面纳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促使企业除应对

监管检查外，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也能够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消保问题和漏洞。 

3. 除人行牵头的针对网络平台企业的专项整改工作外，对于网络平台企业集团范围内的持牌金融机

构，其对应的监管部门在现场、非现场检查中也都强化了金融消保方面的监管要求，即持牌金融机

构可能面临金融消保方面的多重压力。 

（二） 金融机构面临投诉压降要求，投诉化解压力增大 

2022 年，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投诉压降是避不开的话题，投诉化解压力增大也是金融机构普遍的

痛点。为此，不少金融机构推动投诉管理“首问负责制”“一把手负责制”等工作机制，以应对监管对

于化解纠纷、压降投诉的要求。但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投诉压降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增减，在处理正常投

诉的同时，也面临如恶意投诉等种种实际问题，如何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妥善应对林林总总的各

类具体投诉，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也是一大考题。 

三、看未来 

（一） 金融消保监管发展整体趋势：范围扩张，重者恒重 

2023 年，可以预见金融消保仍然会是监管持续发力的重点领域，在“金融为民”“负责任金融”的

监管理念之下，已经融入各项具体金融监管规定的金融消保，不再会是运动性的整治风潮，而会是持续

性的监管要求。 

我们认为，2023 年的金融消保工作将具有“范围扩张，重者恒重”的特点，所谓“范围扩张”，即

金融消保监管的覆盖面会更广，从主体上，金融消保监管会全面覆盖各类涉及金融业务的主体，从内容

上，随着《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等金融消保相关监管规定的陆续落地，金融消保监

管要求所覆盖的内容也会更细；所谓“重者恒重”，即信息披露、营销宣传、个人信息保护、压降投诉

等既有重点领域，仍然会持续性的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 

（二） 银保监会体系金融消保规范制定持续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值得期待 

随着《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于年末的正式落地，银保监会体系金融消保规范建

设已初见成果。但如上文所述，另一重头监管规定《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在 2022 年

并未能如期出台，其能否在 2023 年落地，从而基本完成银保监会金融消保监管框架的构建有待观察。

同时，可以预见在相关监管规定正式落地实施后，受银保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必然面临更大的消保合规

压力，亟需提前做好应对。 

此外，2022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出“有必要加快制定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面提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化水平”，2022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

定局官员在《中国金融》发表的文章中亦指出“应切实加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倾斜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立法思想，推动出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作为金融消保监管体系顶

层架构的基本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出台之前必然面临更为深入的讨论和更为严肃的思考，

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形成结论，但我们认为，从更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角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制定是完全必要的，其能否在 2023 年产生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亦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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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头部网络平台企业的金融消保责任将进一步压实 

经历了贯穿 2022 年的金融消保整改工作，对于头部网络平台企业而言，其消保责任并未随着整改

工作的完成而告一段落，而是会成为未来常态化的监管要求。头部网络平台企业在享有用户流量优势的

同时，也无法推卸随之而来的消费者保护责任，因此，也必然是金融消保监管的长期关注重点。随着金

融消保整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头部网络平台企业在金融消保方面所需承担的合规义务和责任边界会

更加明确。对于此类机构而言，定期进行合规梳理、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发现并处理消保问题和漏洞，

将成为其合规经营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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